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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宏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股份 

性质 

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
变动

时间 

变动

方式 股数（股） 
占股本

比例 
股数（股） 

占股本

比例 

王 智

庆 、

陈 磊

及 上

海 宏

器 投

资 合

伙 企

业

（ 有

限 合

伙） 

合计持

有股份 

8,299,400 82.01% 8,299,400 72.99% 2022

年 7

月 12

日 

其他

（股票

定向发

行，总

股本增

加，导

致持股

比例被

动稀

释。） 

其中：无

限售股

份 

2,899,850 28.65% 2,899,850 25.50% 

     有

限售股

份 

5,399,550 53.36% 5,399,550 47.49% 

白贇 合计持

有股份 

307,200 3.04% 707,200 6.22% 2022

年 7

投资关

系、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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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无

限售股

份 

307,200 3.04% 307,200 2.70% 月 12

日 

议方式 

     有

限售股

份 

0 0% 400,000 3.52% 

 

公司 2022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新增股份 1,250,000 股，已于 2022 年 7

月 6日完成新增股份登记，并将于 2022年 7 月 1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挂牌并公开转让，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,150,000 股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

100,000股。公司总股本由 10,120,000股增加为 11,370,000股，使原有股东持

股比例被动稀释。在册股东白贇，在本次定向发行中认购 400,000份，定向发行

完成后，持股比例从 3.04%变成了 6.22%，超过了 5% 

 

（二） 投资者基本情况 

1、 合伙企业基本信息 

企业名称 上海宏器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
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智庆 

成立日期 2016年 2月 15日 

住所/通讯地址 
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 号 3号楼

1510 室(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) 

经营范围 

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，企业管理，实业投资，市

场营销策划，企业形象策划，商务咨询，会务服

务，礼仪服务，展览展示服务，设计、制作各类

广告，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，计算机系统集成。 

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】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JX6HA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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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2、 自然人基本信息 

姓名 王智庆 

性别 男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住所/通讯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梅岭北路 1258弄 34号 1401室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姓名 陈磊 

性别 男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住所/通讯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华灵路 1210弄 38 号 202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姓名 白贇 

性别 男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住所/通讯地址 
虹口区飞虹路 118号瑞虹企业天地 T1座 2607

室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规定：“因公众公司向其他

投资者发行股份、减少股本导致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出现

本章规定情形的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履行披露义务。公众公司应当自完

成增加股本、减少股本的变更登记之日起 2 日内，就因此导致的公司股东拥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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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进行披露。” 

根据《挂牌公司权益变动与收购业务问答》的规定：“如投资者及其一致行

动人没有认购挂牌公司发行的股份，仅因其他认购人参与认购导致其持股比例被

动变化达到权益变动披露标准的，无须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。” 

本次公司股东王智庆、陈磊及上海宏器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系公司发

行新股导致的公司股东权益被动变化，无需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。 

本次公司股东白贇因认购公司定向发行股份，所持股份超过 5%，未超过 10%，

无需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。 

 

二、 所涉及后续事项 

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

本次股份变动不涉及投资者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、收购报告书、要约收购报

告等文件。  

 

 

 

 

上海宏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2 年 7 月 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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